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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建設發展協會章程 
內政部 113 年 9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130036469 號函准予備查 

內政部 114 年 9 月 25 日台內團字第 1140034925 號函准予備查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公共建設發展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 

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性社會團體，以結合國

內外產、官、學、研資源，創導推展台灣公共環境之改善，並致

力於資訊、都市、景觀、建築、土木、機電、交通、雨污水、教

育宣導等議題之改革倡導及品質提升，並以融合人本與生態均

衡，提高社會機動性、促進全民安全、節能減排、增進能（資）

源效率及綠經濟生產力、提高國家競爭力，共策達成世界公民社

會責任之目標為宗旨。 

第 三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，並依相關法令規定推動及執行： 

一、協助政府訂定公共環境建設之發展政策法令。 

二、協助公私部門推動公共環境建設政策之標準化工作。 

三、提供完整之公共環境相關建設顧問諮詢服務。 

四、建立與國際相關組織協調連繫之窗口，加強國際交流合作。 

五、從事公共環境相關計畫及環境建設之研究發展與技術整合諮

詢服務。 

六、促進公共環境建設相關產業發展與對外經貿關係，辦理海內

外公共環境建設考察、研討、以及會議展覽等活動。 

七、接受公私部門委託訓練相關專業人員事宜。 

八、接受公私部門委託公共環境建設品質提升專業服務事宜。 

九、推廣公共環境建設效益之宣導活動。 

十、推動參與有助於公共環境建設發展相關事宜。 

第 四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及

任務，主要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，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

主管機關之指導、監督。 

第 五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。 

第 六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轄地區，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

機構。 

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通過，報請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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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核准後行之。 

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，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。 

 

      第二章 會員、理事及監事 

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及會費分類如下： 

一、個人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、具有與市區道路或公共環境建

設相關領域之專業知識或資格者（或投入熱忱者），經由 2

位以上理事推薦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，並

繳納會費後，為個人會員；入會費新臺幣 2,000 元，於會員

入會時繳納；常年會費 2,000 元。 

二、團體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，填具入會申請

書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，並繳納會費後，為團體會員，團體

會員推派代表 1 人，以行使會員權利；入會費新臺幣

20,000 元，於會員入會時繳納；常年會費 10,000 元。 

三、學生會員：凡具有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在學學生身分者，得

申請為本會學生會員；入會費新臺幣 1,000 元，於會員入會

時繳納；常年會費 1,000 元。 

四、贊助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且贊助本會經費、資源之個人或團

體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，為贊助會員。 

五、永久會員：無論個人或團體會員，除繳納入會費之外，若一

次繳納十年常年會費者，得視為本會永久會員。  

六、榮譽會員：凡對市區道路或公共環境建設有顯著成就或特殊

貢獻者，由五名理事連署推薦，經理事會通過後，得聘為本

會榮譽會員。 

第 八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每一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為一權。 

學生會員、贊助會員、榮譽會員，無前項權利。 

第 九 條 本會理事及監事，任期 3年。 

第 十 條 本會置理事 11 人（含常務理事 3 人，其中 1 人為理事長）、候補

理事 3 人。 

常務理事，由全體理事互選之。 

理事長，由全體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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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一 條 本會置監事 3 人（其中 1 人為常務監事）、候補監事 1 人。 

監事會置常務監事，由監事互選之，監察日常會務，並擔任監事

會主席。 

第 十二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、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。 

會員未繳納會費者，不得享有會員權利，連續 2年未繳納會費

者，視為自動退會。會員經出會、退會或停權處分，如欲申請復

會或復權時，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，應繳清前所

積欠之會費。 

第 十三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，

得經理事會決議，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，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

者，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。 

第 十四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為出會： 

一、死亡。 

二、喪失會員資格者。 

三、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決議除名者。 

第 十五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。 

 

     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

第 十六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。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人數超過

300 人以上者，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，再合開會員代表大

會，行使會員大會職權。會員代表任期與理事、監事相同，其名

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十七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訂定與變更章程。 

二、選舉及罷免理事、監事。 

三、議決入會費、常年會費、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。 

四、議決年度工作計畫、報告及預算、決算。 

五、議決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除名處分。 

六、議決財產之買賣、轉讓或他項權利設定等處分。 

七、議決本會之解散。 

八、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。 

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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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八 條 本會理事、監事，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選舉之，分別成立理事

會、監事會。 

選舉前項理事、監事時，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，候補

監事，遇理事、監事出缺時，分別依序遞補之。 

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。 

理事、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。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後實

施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 十九 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，對外代表本會，並擔任會員大會、理

事會主席。 

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應指定常務理事 1 人代理之，未指

定或不能指定時，由常務理事互推 1 人代理之。 

理事長、常務理事出缺時，應於 1 個月內補選之。 

第 二十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審定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資格。 

二、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、理事長。 

三、議決理事、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。 

四、聘免工作人員。 

五、擬訂年度工作計畫、報告及預算、決算。 

六、得提出下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。 

七、其他應執行事項。 

第二十一條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，應指定監事 1 人代理之，未指定

或不能指定時，由監事互推 1 人代理之。 

監事會主席（常務監事）出缺時，應於 1 個月內補選之。 

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一、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。 

二、審核年度決算。 

三、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。 

四、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。 

五、其他應監察事項。 

第二十三條 理事、監事均為無給職，連選得連任。理事長之連任，以 1 次為

限。理事、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 1 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。 

第二十四條 理事、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即解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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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喪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資格者。 

二、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。 

三、被罷免或撤免者。 

四、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。 

第二十五條 本會置秘書長 1 人，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，其他工作人員

若干人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。 

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、監事擔任。 

工作人員聘免、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。 

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、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，其組織簡則經

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變更時亦同。 

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 1 人，名譽理事、顧問若干人，

其聘期與理事、監事之任期同。 

 

      第四章 會議 

第二十八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 2 種，由理事長召

集之，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，應於 15 日前通知全體

應出席人員。 

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，或經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，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。 

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，臨時會議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十分之一以

上之請求召開之。 

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
之方式召集之，簽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電子化設備功能辦理。但

涉及選舉、補選、罷免事項，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。 

第二十九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，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

員（會員代表）代理，每1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以代理 1人為限。 

第 三十 條 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決議，以會員（會員代表）過半數之出

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。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

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。 

一、章程之訂定與變更。 

二、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除名。 

三、理事、監事之罷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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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財產之處分。 

五、本會之解散。 

六、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 

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

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；本會之解散，得隨

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。 

第三十一條 理事會每 6個月至少舉行會議 1 次，監事會每 6個月至少舉行會

議 1 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。 

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，應於 7日前通知全體應出席人

員，會議之決議，各以理事、監事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較多

數之同意行之。 

第三十二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，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，理事會、監事會不

得委託出席。 

理事會議、監事會議及理監事聯席會議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

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集之，簽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電子化設

備功能辦理。但涉及選舉、補選、罷免事項，應以實體集會方式

辦理。 

理事、監事連續 2次無故缺席理事會、監事會者，視同辭職。 

 

     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

第三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 

一、入會費。 

二、常年會費。 

三、事業費。 

四、會員捐款。 

五、委託收益。 

六、基金及其孳息。 

七、其他收入。 

第三十四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，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

止。 

本會於會計年度開始前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

表，並於年度終了後 3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上年度工作報告及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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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報告，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，連同當年

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，提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通過後報

主管機關備查。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，可先

經本會理事會及監事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，事後提報大會追

認後，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三十五條 本會於解散後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

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。 

本會解散之清算人選任及財產清算程序，如本會經法人登記，除

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依民法之規定辦理；如本會未經法人登記，應

依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決議辦理，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無法

決議時，由理事長擔任清算人，並準用民法清算之規定。 

 

      第六章 附則 

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通過後施行，並報主管機關核

備，變更時亦同。 

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 113 年 8月 18日第 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通過。 

 


